Athanasian Creed 亞他那修信經 亞他那修信經是四大古信經之一〔另外三個為使徒信經（Apostles'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153,Name=Apostles' Creed}）、尼西亞信經（Nicene Creed{\LinkToBook:TopicID=850,Name=Nicene Creed}），和迦克墩信經（參迦克墩會議，Chalcedon, Council of{\LinkToBook:TopicID=265,Name=Chalcedon, Council of}）〕，也是西方教會最廣泛採用的古信經之一。按形式上說，它與使徒信經及尼西亞信經都不大相同，因為它在起首及第一與第二部之間，均加入「咒詛宣言」︰「凡人欲得救，首先當持守大公教會信仰；凡守之不全不正者，必永遠沈淪」。再者，它的內容分為起、迄及正文三部分，組織嚴謹而教義清楚、準確，是教會頭四次大公會議的摘要。它不為東方教會採用，但此信經仍有希臘版本〔刪去「和子」（Filioque{\LinkToBook:TopicID=462,Name=Filioque Controversy}）一語〕，而十七世紀蘇聯原地區的教會的崇拜禮儀，亦包括在內。
　　在基督教中，聖公會的《公禱書》〔Book of Common Prayer；見安立甘主義（Anglic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27,Name=Anglicanism 安立甘主義}）〕和信義宗（Lutheran{\LinkToBook:TopicID=751,Name=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}）均承認它為正統信仰的信經，而且地位崇高。中世紀的拉丁教會每早靈修都採用它，改教家推崇它，馬丁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認為它是使徒以來最重要的作品。接納它的近代信條，包括奧斯堡信條、《協同書》、紇里微提第二信條、比利時信條，及波希米亞信條；但韋斯敏斯德信條卻沒有提及。
　　在十七世紀之前，教會接納它為亞他那修所寫。但窩斯（G. J. Voss, 1577～1649，德詩人兼語言學家）在1642年發表研究報告，指出它不可能是亞他那修之作，因為信經內容反映出的教義爭辯，大多數是在亞他那修死後多年才發生；再者，早期教會沒有文獻指出亞他那修曾作此信經；而此信經是用拉丁文寫的，亞他那修是以希臘文寫作；最後，此信經在十一世紀前只在西方流傳，東方教會全不知道有它的存在，而亞他那修是東方的教父，他們不可能不認識亞他那修的作品。近代學者認為窩斯的研究是正確的。
　　現代學者大多數認為，此信經是源自高盧（Gaul）南部。近代發現的古文獻《聖萬桑摘要》（Excerpta of St Vincent of Lerins；萬桑為五世紀法國南部之修士），有一段與現今之亞他那修信經極為相似，但它最早是見於該撒留（Caesarius of Arles，約470～542，為法國布根地教士；亞爾勒主教）的一篇講章中。這些發現卻不能解決亞他那修信經的著作日期所引起的問題。按信經內文所用的詞句來看，早期學者認為，此信經必是作於亞波里拿留主義（Apollin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47,Name=Apollinarianism}）爭辯之後，又是在涅斯多留（Nestorius{\LinkToBook:TopicID=840,Name=Nestorius}）主義和歐迪奇主義（Eutychianism，指成了肉身的基督只有一性）爭辯之前，故大約是在381～428年之間。但近代名學者凱利（J. N. D. Kelly）卻認為信經反映出基督論的爭辯，不是針對亞波里拿留主義，而是涅斯多留主義，故作成日期應在428年之後。
　　從結構及內容上說，這信經是由四十句拉丁句子組成，每一句均有嚴謹的教義闡釋和信仰立場。四十句句子可分作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關於三位一體的教義；第二部分是道成肉身的教義。在第一部分，信經不單指出與正統教義不合之錯誤思想，更本於奧古斯丁的神學和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，來解釋父、子、靈的關係，即聖子隸屬於父，而聖靈則隸屬於聖父和聖子，清楚地指出三位一體之神，在本體上是絕對合一的，是同為永恆並同等的；但每一位都有其特殊的個性，是不能交換又不相分離的。
　　第二部分是正統教義論到基督的道成肉身，特別是基督之神人二性的問題。它承認這個教義有某種似非而是的吊詭性（paradox）存在，卻宣稱凡欲得救之人皆須如此接受。三十八句到四十句是重複使徒信經論基督自受難到將來降臨，審判活人、死人的句子；藉著申明基督有理性的靈，以對抗亞波里拿留派的異端；在解釋基督神人二性的關係時，它是排除涅斯多留派和歐迪奇派以基督為一性的錯誤。
　　不少學者均推許本信經言詞簡潔優美，教義準確清晰；它與聖經論復和（Reconcili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2,Name=Reconciliation, the Doctrine of}）及神三一本性的經文，都是吻合的，裡面不少詞句還是直接引自聖經本身，故歷代以來，西方教會均以它為學道的綱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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